
植物保护学院 2023 年硕士研究生一志愿复试及录取工

作实施办法

一、复试方式和时间

1. 复试方式

线下复试。

2. 复试时间

2023 年 04 月 03-05 日完成第一志愿考生复试，2023 年 03 月 30-04 月 03

日进行资格审查。调剂考生复试时间将于 04 月 07 日之后进行。具体时间安排见

表 1。

表 1 复试日程安排

时 间 内 容 备 注

2023.03.28-29 考生情况摸排 学院对进入复试考生进行逐一摸排

2023.03.30-04.03 资格审核

一、学术型硕士：

1.植物病理学：

南老师，手机号 13756261935

2.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生物防治：

侯老师，手机号 13815434391

3.农药学：

李老师，手机号 13166825471

4.菌物学：

代老师，手机号 15948307538

5.菌类作物学：

代老师，手机号 15948307538

二、专业型硕士：

赵老师，手机号 13664115016

刘老师，手机号 18946719099

王老师，手机号 18843108763

2022.04.03-05 线下复试

04 月 03 日：下午进行线下复试笔试和加

试考试

04 月 04-05 日：全天进行线下复试面试

2022.04.07 以后 调剂 根据第一轮复试情况，通知具体复试时间



二、资格审核

所有参加复试的考生在复试前须按照规定时间进行资格审核，办理复试相关

事宜，资格审核在植物保护学院进行，分别由上述复试小组成员进行审核。考生

在复试前（03 月 29-31 日）须按规定时间提交以下材料：

1. 全日制统招应届本科毕业生须提供：①学生证；②身份证；③本科学习

成绩单；

2. 非应届毕业生须提供：①身份证；②本科（或专科）毕业证；

3. 未通过网上报名学历校验的考生须提交“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

信网）”下载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

报告》。

4. 在国外获得学历学位的考生，提交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

历学位认证证书。

5. 在复试前使用学信网系统，综合比对“报考库”“学籍学历库”“人口

信息库”“考生考试诚信档案库”等进行核查。

三、复试内容

1. 专业课考核：具体科目参见学校研究生院网站公布的“招生专业目录”。

满分 100 分。

2. 综合面试：包括外国语听说能力考核（20 分）；专业素质与创新能力、

综合素质与科研潜质等（80 分）。满分 100 分。

3. 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主要考核考生本人的现实表现，包括考生的

政治态度、思想表现、学习（工作）态度、道德品质、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等方

面。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成绩不记入复试总成绩，但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

不予录取。

4. 加试：以同等学力身份（专科毕业至入学报到时满 2年以上或本科结业）

报考的考生，需加试 2门与报考专业相关的本科主干课程，加试成绩不计入总成



绩。加试每门课程满分为 100 分，其中任意一门加试成绩低于 60 分视为不合格，

将不予录取。加试形式为笔试，考试时间为 04 月 03 日下午。

四、总成绩计算和录取原则

1. 复试成绩总分≥120 分为复试合格。总成绩=（初试成绩总分/5）×70％

+（复试成绩总分/2）×30％。按总成绩由高分向低分顺次录取。

2. 不符合录取条件的考生，不予录取。不参加复试、复试不合格或加试不

合格的考生均不予录取。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

生考生，入学时未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者，录取资格无效。

五、复试纪律和要求

1.复试全程录音录像。复试前考生要签订《诚信复试承诺书》。考生不得私

自对复试过程拍照、录音录像，不得将复试过程外泄，不得对外透露或传播复试

试题内容等有关情况，否则学校有权追究其责任，并取消复试成绩。

2.对复试录取期间违反相关规定发生舞弊事件的，一律按有关规定严肃处

理，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的，将按规定对有关人员进行追责问责，构成违法

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3.对在复试过程中有违规行为的考生，一经查实，即按国家有关规定严肃处

理，取消录取资格，计入考生考试诚信档案。新生报到后将对录取的考生进行全

面复查，复查不合格的，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4.复试现场要落实校园公共区域日常卫生管理制度和消毒制度，保持复试场

所换气和清洁消毒，并摆放公用消毒用品供考生自行使用。现场复试考生原则上

须佩戴口罩参加复试。

考生申诉方式： 佟鑫；联系电话: 0431-84333718；邮箱: 147063965@qq.com。


